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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松政办发〔2022〕11号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赤峰市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季招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部门：
现将《赤峰市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季招生工作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                             2022年5月10日





赤峰市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秋季招生工作指导意见

为做好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自治区教育厅关于严格规范中小学校招生入学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招生和学籍管理工作的通知》（赤教基函〔2022〕8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松山区（含赤峰二中国际实验学校）实际，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和“公民同招”改革，规范招生入学秩序，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助推“双减”政策落地见效，营造良好教育生态，让每个适龄儿童少年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切实推动义务教育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学区划片、统筹管理、免试入学”的原则。依据适龄儿童少年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结合新建小区、街道（乡镇）和人口变动等因素，科学制定各校招生计划和服务范围。学区划分以学校为基点，以社区（行政村）为基本板块，以街路为标界线，相对就近入学，做到应招尽招。学区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视学校布局变化、新建校的落成适时做出相应调整。按照统筹安排的原则，优先保证学区内松山区户籍适龄少年儿童全部入学，对随迁子女全部安排就读公办学校（可自愿申请民办学校就读）；适龄儿童少年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适龄儿童少年的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坚持面向全体，办好每一所学校，任何学校不得以举办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等名义招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禁止通过考试（笔试、面试）等任何方式或擅自附加条件招生。
（二）坚持“计划总控、班额严控、校际均衡”的原则。各学校应按区教育局确定的招生计划接收适龄儿童和少年入学，严禁无计划招生、计划外自行招生、改变范围招生。公民办中小学招生班额原则上控制在50人以内。超出招生计划学位的适龄儿童少年，由区教育局调剂至相对就近且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就读，不接受或主动放弃调剂的学生，区教育局不再负责安排学位。
（三）坚持“程序公开、机会公平、结果公正”的原则。通过区政府网站、区教育局微信公众平台及时将招生指导意见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区教育局通过招生信息平台及时将学位、分班结果向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公布。各招生学校要及时将招生有关政策通过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向社会公示，严格按照“统一政策、统一时间、统一程序”的要求，切实做好中小学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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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为年满6周岁（即2015年9月1日—2016年8月31日期间出生）的适龄儿童；初中初一年级招生对象为松山区应届小学毕业生以及非松山区城区小学毕业且符合到松山区城区学校就读初一的适龄学生。
中小学招生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有松山区户籍，其父母拥有合法永久住所的适龄儿童少年。
（二）烈士子女、驻扎在松山区区域内部队现役军人子女、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子女。
（三）赤峰市、松山区引进并服务于松山区区域的高级人才子女。
（四）非松山区户籍，因其父母在松山区拥有合法永久住所需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五）非松山区户籍，因其父母在松山区城区经商或务工的随迁人员子女。
（六）确因特殊原因（残障）要求在松山区就读的适龄儿童少年。
松山区户籍的轻度残儿到学区学校报名，随班就读；中度残儿建议到特殊教育学校报名就读；重度残儿到学区学校报名登记，由学区学校（或特殊教育学校）视具体情况安排送教上门。 
四、学位类型
根据适龄儿童少年及监护人户籍和居住情况，将学位划分为六个类型：
学位类型一：松户有房
松户有房，即适龄少年儿童与其父母是松山区户籍，不动产权权属人是其父母双方之一，且监护人和不动产权证权属人一致，并实际居住。
学位类型二：松户祖房
松户祖房，即适龄少年儿童是松山区户籍，其父母在松山区、红山区城区内无房产，而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居住在松山区，祖孙三代户口在同一户口簿，不动产权权属人属于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学位类型三：外户有房
外户有房，即适龄少年儿童与父母非松山区户籍，在松山区城区内购房， 不动产权权属人是其父母双方之一，且监护人和不动产权证权属人一致，并实际居住。
学位类型四：外户祖房
外户祖房，即适龄少年儿童非松山区户籍，其父母在松山区、红山区城区内无房产，而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居住在松山区，祖孙三代户口在同一户口簿，不动产权权属人属于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学位类型五：松户租房
松户租房，即适龄少年儿童是松山区户籍，父母在松山区城区务工或经商，无合法房产，租房居住。
学位类型六：外户务工租房
外户务工租房，即适龄少年儿童与父母非松山区户籍，在松山区城区务工或经商，符合随迁子女入学条件，且城区内（含松山区和红山区）无合法固定房产，租房居住。
五、招生计划
为认真贯彻赤峰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赤峰市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规划实施方案》（赤政教督办函〔2021〕1号）通知精神，依据松山区人民政府《赤峰市松山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创建规划方案》要求，切实巩固“松山区全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创建成果，2022年，松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公民办中小学将严格控制班额核定，严格按《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城区中小学秋季起始年级招生计划》（附件1）组织招生。
六、学区划分
2022年松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季招生学区划分详见《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季招生学区划分》（附件2）。
七、审核要件
（一）农村小学、初中
适龄儿童少年及其法定监护人的二代户口簿、身份证。
（二）城区小学、初中
1.二代户口簿。适龄儿童少年与父母在同一户口簿;用祖房的需要适龄儿童少年及其法定监护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之一，三代在同一户口簿。
2.不动产权证。房产性质为城镇住宅用地/住宅（不包括商厅、车库、小棚等）；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父母）与不动产权属人一致且100%产权，不包括与亲属、他人的按份占比，无论占比多少；未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需出具网签购房合同、网签机打发票，不包括二手房交易合同；不动产权证权属人为祖父母（外祖父母）的，需提供由赤峰市不动产发证机关出具的适龄儿童少年父母双方的无房证明。合法房产购置日期为招生年度6月1日前。
3.在松山区城区无合法固定房产的需提供：
（1）松山区、红山区、元宝山区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需提供实际居住地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实际居住证明”；非“三区”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需提供实际居住地所在的辖区派出所出具的“居住证”。
（2）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提供由赤峰市不动产发证机关出具的适龄儿童少年父母双方的无房证明。
（3）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需出具法定监护人所在用人单位为其所上的社保缴费单据，无用人单位的出具个人缴纳的社保缴费单据，社保缴费日期截止招生当年的3月1日前。
（4）经商人员子女需出具法定监护人的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和纳税凭证，日期截止招生当年的3月1日前。
4.非松山区学籍且符合到松山区城区就读初一的学生，在报名时提交原小学就读学校及其所属教育局盖章的学籍证明(注明学生电子学籍号码、学校标识码)。
（三）学区内有房产需提供不动产权证报名的几种特殊情况处理：
1.房屋产权人为适龄儿童少年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因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与适龄儿童少年的监护人不在同一个户口簿，且又因户口无法合并的，可提供监护人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或派出所出具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与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未分户之前的户籍信息。
2.房屋产权证未办理或正在办理，需提供网签购房合同、网签购房发票；未交工但能够提供网签购房合同和发票的认定为学区有房，不能提供网签购房合同和发票的，不能认定学区有房，需按照实际居住条件的学位类型报名并提交相应的报名要件。
3.房产抵押的，提供银行抵押证明(抵押银行盖章)、不动产权登记证明、市房管局的提档查验证明。
4.棚户区房屋征收回迁的，需提供松山区政府出具的征收回迁补偿协议。房屋已被拆迁的或正在被征拆的，提供有效要件的按安置房报名。
5.小产权房提供原始购房合同和原始票据以及招生年度内正规水、暖、电发票的，认定为学区内有房。个人之间交易的二手小产权房不作为入学报名依据。
6.适龄儿童少年及其法定监护人不在同一户口簿且房产权属人与法定监护人不一致的，需提供适龄儿童少年的出生医学证明、父母的结婚证。
7.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在松山区城区的合法房产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均需要提供招生年度内的水、暖、电正规发票各一张。如：未取得不动产权证；法定监护人与房产权属人不一致；原始合同和票据的小产权房；经相关部门审批的公租房或廉租房。
八、报名办法
2022年松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城区中小学秋季招生实施线上报名、线下实地审核相结合的方式招生，凡符合松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城区中小学起始年级报名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均需通过“松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阳光招生系统”进行网上报名、线下实地提交报名要件的方式进行报名；符合优抚政策的适龄儿童少年，需由部队携带协调函、相关报名要件到区教育局统一办理。具体网上报名方法详见《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城区中小学秋季招生适龄儿童少年网上报名办法》（附件3）。
九、招生流程
（一）幼升小
1.规定流程：
（1）2022年5月份，区教育局做好调适“招生系统”网站工作，组织召开招生工作会议，安排部署招生工作。各小学负责本学校招生工作。
（2）农村小学招生。农村独立小学和学区中心校所属小学，由招生学校负责通知招生区域内符合条件的所有适龄儿童报名，6月30日前完成新生入学资格审核，7月15日签发入学通知书。8月31日持学生持入学通知书到学校报到，9月1日入学。9月15日前学校将新生学籍信息报区教育局复审并办理电子学籍。
（3）城区小学招生
一是学位类型中松户有房、松户祖房、外户有房、外户祖房、松户租房、外户务工租房的适龄儿童，于2022年7月1开始线上报名，网上报名办理时间为7月1日--7日，所有适龄儿童务必于7月7日前完成网上报名（家长自行打印网上报名信息表），7月8日系统关闭，不再办理网报业务。
二是六类学位类型适龄儿童网上报名成功后，向学区内学校提交网上报名信息表及网报上传的相关要件资料；各城区小学自7月8日起截止7月11日前完成适龄儿童线下报名资料审核工作。
三是优抚对象子女入学的，由相关部队审批并携带公函、相关资料于7月20日统一到区教育局办理。
四是区教育局7月25日前完成对各城区小学一年级报名新生线下资格复审工作。
五是在城区小学报名的六类学位类型的适龄儿童，于2022年8月15日通过“松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系统”查询学校派位、阳光分班结果；并根据查询结果在规定时间内即8月16日-18日到相应学校领取入学通知书；根据派位学校通知书的要求按时到学校报到，9月1日开学。
六是各城区小学9月15日前将新生学籍信息报区教育局复审并办理电子学籍。
2.逐类招生：根据招生方案，依据学位类型，按先后顺序依次分批逐类招生，直至额满为止。
3.调剂入学：在逐类招生过程中，各城区小学出现下一批次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招生数时，必须由区教育局统筹调剂入学。
4.分批上报：各城区小学按照招生批次，将每批次招生数、学生名单及相关证件，分别登记、分类存档，由第一责任人（校长）和直接责任人分别签字，逐日逐类上报区教育局，直至招生工作全部结束。
（二）小升初
农村初中招生：
1.规范义务教育交接制度：各学区中心校所属初中及农村初中招生报名程序：各学区中心校和农村独立小学要保证把本学校毕业生全部送入对口初中就读。各农村初中要组织教师全面了解对口学区内小学毕业年级学生的基本情况，保证本学区新生全部入校就读。
2.规定流程：招生区域内各学区中心校所属小学或独立小学于6月20日前把小学毕业生花名册及相关户籍信息报送对口招生学校初审，初审合格的学生于7月15日由对口招生初中签发入学通知书。8月31日持学校签发的入学通知书到学校报到，9月1日入学。9月15日前将初审合格后的各初中学生电子学籍信息报区教育局复审并办理电子学籍。
城区初中招生：	
1.规定流程： 
一是在松山区城区小学毕业的六年级学生：
（1）2022年5月20日开始网上报名，网上报名办理时间为5月20日--26日，所有城区小学毕业生务必于5月26日前完成网上报名（家长自行打印网上报名信息表），5月27日系统关闭，不再办理网报业务。
（2）城区小学六年级毕业生网上报名成功后，可向所在小学提交线下报名资料。
（3）各城区小学自5月27日起按照区教育局通知要求，根据时间排序完成到区教育局审核工作。
二是非松山区城区小学毕业且符合到松山区城区就读初一的适龄学生：
(1)2022年5月20开始网上报名，网上报名办理时间为5月20日--26日，所有非松山区城区小学毕业且符合到松山区城区就读初一的适龄学生务必于5月26日前完成网上报名（家长自行打印网上报名信息表），5月27日系统关闭，不再办理网报业务。
(2)2022年6月9日--10日，由家长持网上报名信息表及网报上传的相关要件资料到松山区第十三小学进行报名资格线下审核。
三是所有“小升初”报名的适龄少年及其家长，于2022年8月15日通过“松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系统”查询学校派位、阳光分班结果；并根据查询结果在规定时间内即8月16日-18日到相应学校领取入学通知书；根据派位学校通知书的要求按时到学校报到，9月1日开学。
四是各城区公民办初中9月15日前将新生学籍信息报区教育局复审并办理电子学籍。
为了便于适龄儿童少年及其监护人尽快熟知招生入学的既定时间截点该办理哪些相关事项，区教育局梳理了“幼升小”、“小升初”招生入学工作各环节的具体时间表，详见《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季招生入学工作时间安排表》（附件4）。
2.学位派位：区教育局依据学位类型划分标准，根据学生户籍及居住地学区情况，对学生按学区派位，确定就读公办初中；各民办学校报名人数超出计划人数的，由区教育局统一启动摇号系统并组织现场摇号，仅启动一次摇号，确定学位派位和分班结果，班额人数与公办学校保持一致，超出区教育局的学位派位和分班结果的，民办学校私自接收的，区教育局核实并逐级上报，不予注册学籍。
（三）阳光分班
1.学生阳光分班。区教育局通过“松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阳光招生系统”，统一组织辖区内中小学校在指定地点现场阳光分班。阳光分班现场，邀请部分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纪检人员、新闻媒体、学校教师代表、新生家长代表(摇号选取)和社会人士全程监督；区教育局和辖区中小学校分别留存阳光分班结果，保存现场阳光分班档案，任何个人和团体不得干预分班过程。阳光分班后严禁学校变更阳光分班班级。区教育局要公示分班方案，公开分班过程，公示分班结果。
2.教师均衡组合。城区中小学根据设置的班数，依据教师年龄结构、学科结构、能力结构等综合因素，科学合理均衡搭配平行班师资，确定班主任人选，起始年级向区教育局报备后不允许调整。阳光分班现场，由各学校班主任代表所在的任课教师组合当众抽取学生分班后的序号，确定其所任教班级。对于阳光分班现场随机抽签确定的班主任、班级、科任教师结果，严禁学校调整更换。
十、学生转学
（一）转入条件
1.严格执行《关于加强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招生和学籍管理工作的通知》、《松山区义务教育学校转学管理办法》。松山区城区内购房搬迁的，在转入学校有空余学位的前提下可申请转入学区所在学校，如学位已满，即使监护人合法产权属实也无法办理学区内学校转入，只能相对就近调剂，转入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就读。
2.学校班级人数达到规定班额的不允许再转入学生。
3.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在起始年级和毕业年级不得办理转学。
4.在松山区城区有固定房产的，主动放弃公办学校学位去民办学校就读的，原则上不再提供城区公办学校学位，自在民办学校建立学籍之日起，不予办理转学。
5.符合转入条件的学生必须遵守“阳光分班”、“平行班末位人数补给”原则，凡办理转学的学生必须由家长（法定监护人）现场抽签定班。对于试图通过转学变相择班的不予办理转学。
（二）转学要件
二代户口簿，不动产权证，市房管局的提档查验证明。赤峰市外户籍的还需要提供当地学校盖章、所属地教育行政部门盖章的学籍信息表。
（三）办理流程
家长（法定监护人）持转学要件到区教育局申请，转学资格审核合格后持转学联系函到转入学校报到入学。
（四）办理时间
具备转学条件的办理时间为每年的二月末和八月末，进行集中办理。
十一、工作要求
（一）招生管理
1.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公民同招”改革。认真落实中央有关文件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和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同步招生的规定要求，坚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要向区教育局报备年度招生方案、招生计划，审批合格后，允许开展招生工作。招生期间，各民办学校要严格按照审批的招生方案和计划实施招生行为，要与公办学校同步政策要求、同步招生流程、同步学位派位、同步班额核定、同步阳光分班。对违规招生的民办学校，区教育局启动约谈问责机制并责令其限期改正，限期内未整改完成的，依据规定减少下一年度招生计划，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有违法所得的，依法退还收费后，没收违法所得。
2.严格招生制度，接受社会监督。严格执行教育部颁布的“十项严禁”规定，严禁松山区辖区义务教育学校擅自招收本校学区以外的初一、小学一年级新生。各小学要严格按照招生制度和招生计划进行招生，严禁违规招生。招生工作期间区教育局招生工作组将全程监督。各小学在招生工作结束后，不允许再自主招生。各城区初中不允许自主招生。如有违规行为，经区教育局核实属实的，违规招收的学生处理办法为：非松山区户籍的回户籍所在地就读，松山区户籍的必须服从区教育局调剂到城区周边的学校就读。财政下拨到各学校的教育经费以区教育局建立并注册的学籍人数为准。
3.严肃招生纪律，营造良好氛围。招生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招生入学各项规章制度，一次告知招生条件、招生报名、审核、纠错等事项。家长（法定监护人）应知晓各项制度，亲自办理相关手续，自觉防范“黄牛”欺诈行为，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招生氛围。
（二）控辍保学
各校要高度重视控辍保学工作，切实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职责，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工作要求，将控辍保学工作纳入教育责任目标管理，建立失学辍学适龄儿童工作台帐，落实联控联保工作机制。区教育局将“控辍保学”纳入学校年末督导检查，对工作落实不利的学校限期整改，并建立约谈、通报、责任追究制度。法定监护人（父母）无正当理由且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等造成辍学，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定监护人法律责任。
（三）学籍管理
1.规范学籍注册管理。依据“一人一籍、籍随人走、终身不变”的原则，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进行学籍管理，禁止人籍分离，不得空挂学籍。区教育局每年九月份对起始年级新生注册并建立学籍。对休学、转学、复学学生要及时办理手续，休复学和转学的学生须遵守平行年级“末位补给”抽签分班原则，严禁先复学或先转入后办理学籍等违规现象发生。严格按照“先有学籍，后有考籍”的要求，未在学籍平台内注册的学生将无法参加升学录取，以保证学生入学、升学规范有序。
2.建立学籍核查机制。建立健全对义务教育学校“阳光分班”结果和“人籍一致”管理的核查机制。区教育局要以“三不一直一表”的方式即“不确定时间、不提前通知学校、不确定年级班级；直接入校、入班；以区教育局的学籍人数信息表为准）随机抽查、依“表”核对、进班点名、随机调研家长等多种方式加强学籍管理，对核查结果进行区内通报，坚决纠正义务教育学校学籍管理的违规行为，有违规行为的学校在限期内完成整改，形成整改说明报告报备区教育局。
（四）规范收费
严格执行国家、自治区关于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有关规定，杜绝乱收费。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国际部”、“国际课程班”、“境外班”、“实验班”等名义招生。民办学校要严格执行国家收费政策和收费公示制度，不得巧立收费项目，随意提高收费标准，严禁跨学期收费。
十二、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1.组织机构。成立松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组，分管教育副区长担任组长，成员由区纪检监察、人大、政协、教育局、财政局、民政局等部门组成，负责指导全区的招生入学工作，制定招生政策，监督招生行为。领导小组设招生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由区教育局具体组织实施、协调与统筹全区招生入学工作。各学校成立招生工作小组，建立并完善校长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的管理机制，处理好学校招生工作中的具体事务。
2.正确引导。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教育招生工作的重要性，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服务大局意识。区教育局和属地辖区学校要切实做好招生工作的组织与宣传，加强对主要政策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解读工作，引导家长形成合理就学预期。落实招生工作安全稳定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二）加强监督，执纪问责
1.大力维护教育公平。对在招生过程中无视招生制度和纪律，计划外招生、私自接收“违招生”的学校和个人将严肃处理。对吃拿卡要、欺上瞒下、徇私舞弊、造成恶劣影响的，将对涉事校长及相关人员采取诫勉谈话、调离原单位等处罚措施。
2.严格执行阳光分班政策。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阳光分班”是有效遏制择校（班）热的重要举措，任何单位或部门、个人坚决不允许肆意破坏“阳光分班”原则。对违反规定的学校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将进行责任追究，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撤销职务、调离岗位等处分，确保创建健康有序、平等和谐、公平公正的教育生态环境。
3.建立诚信黑名单制度。凡在松山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名过程中，提供虚假报名材料的，有法定居住用房（不动产权证）却提供租房合同扰乱招生秩序的，一律列入诚信黑名单。对于被列入诚信黑名单的报名家长，报送公安机关依法严肃处理，由此所产生一切后果由家长（法定监护人）承担。对于因家长被列入诚信黑名单而影响适龄儿童少年学位派位的，招生结束后，由区教育局调剂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入学。
4.切实规范招生秩序。在招生过程中对故意扰乱招生秩序，散布谣言，侮辱、诽谤及威胁招生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家长或社会人员，将依法报送公安机关处理。
招生入学工作全面信息公开，区教育局畅通举报申诉受理渠道，接受社会舆论监督。招生咨询电话：5867708，监督电话：5867110。

附件：
1.《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城区中小学秋季起始年级招生计划》；
2.《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季招生学区划分》；
3.《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城区中小学秋季招生适龄儿童少年网上报名办法》；
4.《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季招生入学工作时间安排表》。





	附件1：

	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城区中小学                                                                                                                                                                                                                                                           秋季起始年级招生计划 

	学 校
	招生班数
	学 校
	招生班数

	松山二中
	20
	松山七小
	6

	松山三中
	12
	松山八小
	4

	松山四中
	20
	松山九小
	6

	四中附小
	8
	松山十小
	6

	松山五中
	12
	松山十一小
	6

	松山六中
	4
	松山十二小
	6

	六中附小
	2
	松山十三小
	4

	松山七中
	14
	松山十五小
	6

	松山九中
	8
	松山十七小
	6

	九中附小
	12
	松山十八小
	4

	松山十一中
	6
	松山二十一小
	6

	松山一小
	6
	松山二十八小
	6

	松山二小
	6
	赤峰市第二实验
中学初中部
	4

	松山三小
	4
	松山外国语学校
	14

	松山四小
	6
	潭泽学校
	4

	松山五小
	10
	博约学校
	2

	松山六小
	8
	少林武校
	2


附件2：

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秋季招生学区划分

一、中学
（一）城区初中
1.松山二中招生区域：（1）英金路南段以东，契丹大街东段以南，银河路以西，临潢大街以北。（2）松山区商业步行街以东，临潢大街以南，昭乌达桥以西，锡泊河以北。
2.松山三中招生区域：（1）铁路线以东，从木兰街西段经富山路到玉龙大街中段以南，英金路南段以西，锡泊河以北。（2）半支箭河以东，乌良苏街以南，铁路线以西，锡泊河以北。
3.松山四中招生区域：（1）西外环路以东，半支箭河以南和以西，玉龙大街以北。（2）半支箭河以东，友谊大街以南，腾飞大道以西，乌良苏街以北。
4.松山五中招生区域：铁路线以东，友谊大街中段以南，英金路中段以西，从木兰街西段经富山路到玉龙大街中段以北。
5.松山六中招生区域：（1）农研地区。（2）穆家营子镇北洼子村、官仓沟村。（3）松山区物流园区(查干沐沦大街以北)。
6.松山七中招生区域：（1）铁路线以东，桃李街以南，银河路以西，友谊大街中段以北。（2）英金路北段以东，友谊大街中段以南，银河路以西，契丹大街东段以北。
7.松山九中招生区域：（1）腾飞大道以东，查干沐沦大街以南，铁路线以西，友谊大街以北。（2）文庭雅苑小区、冠城园小区。（3）雨润星雨华府小区、五甲万京小区。
8.赤峰第二实验中学新教育初中招生区域及条件：（1）面向全区招生。（2）由学校推荐或者家长带相关材料到学校报名，由实验二中新教育初中录取。
9.市二中国际学校初中招生区域：新城区外环路和海苏沟以东，玉龙大街以南，半支箭河以南和以西，锡泊河以北。
（二）农村初中
1.大庙地区中学招生区域：大夫营子乡、大庙镇。
2.五三地区初中招生区域：城子乡、穆家营子镇五三村、大西牛村、古都河村、西道村、丁家地村。
3.初头朗中学招生区域：初头朗镇、王府镇红花沟学区、初头朗镇孤山子学区。
4.松山十一中招生区域：岗子乡、上官地镇、当铺地满族乡当铺地学区、关家营学区、木头沟学区、夏家店乡王家店学区。
5.安庆沟中学招生区域：太平地镇、安庆镇、夏家店乡水地学区。
6.王府学校初中、老府学区中心校初中(含姜家营小学)、哈拉道口学区中心校初中招收本学区的小学应届毕业生。
二、小学
（一）城区小学
1.松山一小招生区域：松城路南段以东，玉龙大街东段以南，银河路以西，锡泊河以北。
2.松山二小招生区域：松州路中段以东，木兰街中段以南，英金路南段至松山区商业步行街以西，锡泊河以北。
3.松山三小招生区域：（1）宝山路以东，玉龙大街中段以南，铁路线以西，锡泊河以北。（2）玉龙大街中段以南，锦山路南段以东、宝山路南段以西、锡泊河中段以北。注：此区域内含亚兴国际公寓，富和国际B区、C区、A区、D区可双向选择去松山三小或松山十小（不可兼报）。（3）水榭花都A区和下洼子小区可双向选择去松山三小或松山十三小（不可兼报）。
4.松山四小招生区域：英金路中段以东，契丹大街东段以南，银河路以西，玉龙大街东段以北。
5.松山五小招生区域：从松山区商业步行街到英金路南段以东，木兰街中段以南，松城路南段以西，锡泊河以北。
6.松山六小招生区域：新惠路中段以东，罕山街中段以南，天义路中段以东，友谊大街中段以南，宝山路北段以西，王府大街中段以北。
7.松山七小招生区域：铁路线以东，契丹大街西段以南，英金路以西，玉龙大街中段以北。松州路中段以西，木兰街西段经富山路到玉龙大街中段以北。
8.松山八小招生区域：松州路中段以东，玉龙大街中段以南，松城路中段以西，木兰街中段以北。
9.松山九小招生区域：（1）西外环路以东，王府大街西段以南、新惠路中段以西、玉龙大街西段以北。（2）康馨家园小区。（3）如意家园可双向选择松山九小或四中附小（不可兼报）。
10.松山十小招生区域：（1）大板路南段以东，兴安街以南，新惠路中段以东，玉龙大街西段以南，锦山路南段以西，富河街以北。（2）玉龙大街西段以南，锦山路南段以东、宝山路南段以西、锡泊河中段以北。注：此区域内含亚兴国际公寓，富和国际B区、C区、A区、D区可双向选择松山十小或松山三小（不可兼报）。
11.松山十一小招生区域：松城路中段以东，友谊大街中段以南，银河路中段以西，契丹大街东段以北。
12.松山十二小招生区域：松州路中段以东，桃李街以南，书香街以北，银河路以西。
13.松山十三小招生区域：（1）林东路以东，王府大街东段以南，腾飞大道以西，玉龙大街中段以北。（2）水榭花都A区和下洼子小区可双向选择松山十三小或松山三小（不可兼报）。（3）回丰公司家属楼。
14.松山十五小招生区域：铁路线以东，友谊大街中段以南，百柳路中段以西，契丹大街西段以北。
15.松山十七小招生区域：（1）铁路线以东，书香街以南，银河路以西，友谊大街中段以北。（2）松城家园、穆家营新村。
16.松山十八小招生区域：新惠路中段以东，王府大街以南，林西路北段以西，玉龙大街中段以北。
17.松山二十一小招生区域：铁路线以东，从木兰街西段经富山路到玉龙大街中段以南，松州路南段以西，锡泊河以北。
18.松山二十八小招生区域：（1）迎金路北段以东，东方红大街以南，赤桥线以西，大广高速以北。（2）天府家园、和硕家园、恒大珺庭、永泰园。（因二十八小尚未建成，所以 2022 年暂到松山区第十一中学借址上课）
19.松山四中附小招生区域：（1）新惠路以东，半支箭河以南，宝山路北段以西，友谊大街以北。（2）成龙家园小区、恒基朗润明珠小区。（3）如意家园可双向选择四中附小或松山九小（不可兼报）。
20.松山六中附小招生区域：（1）农研地区。（2）穆家营子镇北洼子村(平双公路以东)、官仓沟村。（3）松山区物流园区(查干沐沦大街以北)。
21.松山九中附小招生区域：（1）腾飞大道以东，查干沐沦大街以南，铁路线以西，友谊大街中段以北。（2）文庭雅苑小区、冠城园小区。（3）雨润星雨华府小区、五甲万京小区。
22.市二中国际学校小学招生区域：西外环路以东，玉龙大街西段以南，新惠路以西，兴安街以北，大板路南段以西，海苏沟以北。
（二）农村小学
学区中心校所属小学和农村独立小学严格执行上学年招生区域划分，进行招生。














附件3：

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城区中小学秋季招生适龄儿童少年网上报名办法

一、pc端操作步骤说明如下：
1.平台入口：PC端打开浏览器，输入报名平台信息网址（https://zsbm.cfedu.net），进入中小学生招生报名系统，选择“小学报名入学”或“中学报名入学”。
[image: 1643272555(1)]
报名主体注册：身份证号作为唯一标识，注册时设定密码（适龄儿童少年身份证信息作为唯一标识）
[image: 1643273691(1)]
2.进入家长注册界面，按照要求填写家长信息，点击“提交”按钮。特别提醒：将用户名和密码保存好，登录时会用到。
[image: 1643272335(1)]
3.填写报名信息：进入学生信息填写界面，严格按照要求填写真实信息并上传相关图片，填写完毕点击“提交”按钮。
[image: 1643277454(1)]
[image: 1643277478(1)]
4.查看学生信息：点击“查看已有学生信息”
[image: 1643273725(1)]
（备注两点）打印适龄儿童预报名信息表
5.信息进行修改、删除、查看。
[image: 1643272740(1)]
二、手机端报名操作流程
1.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松山区教育局”公众号
[image: C:\Users\LZ\AppData\Local\Temp\WeChat Files\7a982f4facee4914f88376385ba155d.jpg]
2.进入公众号后点击右下角“在线报名”，按要求在浏览器中打开，即可进入报名界面。
[image: 1643273145(1)]
3.点击“小学入学报名”按钮，进入报名界面。报名成功后可以通过点击“招生报名通知公告”查询学生录取情况。
[image: C:\Users\lx\AppData\Local\Temp\1644214454(1).png]
（1）首次使用需要注册，点击左下角“立即注册”按钮进行注册
。[image: C:\Users\lx\AppData\Local\Temp\1644214493(1).png]
（2）系统登录：
[image: C:\Users\lx\AppData\Local\Temp\1644214563.png]
（3）填写报名信息：进入学生信息填写界面，严格按照要求填写真实信息并上传相关图片，填写完毕点击“提交”按钮。
[image: C:\Users\lx\AppData\Local\Temp\1644214591(1).png]
4.显示下图证明报名成功，请牢记报名号码，报名审核需要提供此号码。
[image: C:\Users\lx\AppData\Local\Temp\1644214618(1).png]
5.查看学生信息：点击“已有学生信息”，点击查看。

[image: C:\Users\lx\AppData\Local\Temp\1644214683(1).png]
6.招生学校可填写补录学生信息。
	附件4：
	
	
	
	

	松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季招生入学
工作时间安排表

	项目                                                                         

类别                                                                                                                                                     
	城区学校
	农村学校

	
	时间
	办理事项
	时间
	办理事项

	幼升小
	7月1日--7日
	适龄儿童完成网上报名、打印报名表
	6月30日前
	完成新生入学资格审核

	
	网上报名成功后
	向学区内学校提交网上报名信息表及网报上传相关要件资料
	7月15日
	由招生学校签发入学通知书

	
	7月8日-11日
	城区小学完成适龄儿童线下报名资料审核工作
	8月31日
	持学生持入学通知书到学校报到

	
	7月15日-25日
	区教育局复审各校报名要件
	9月1日
	入学

	
	复审结束之日
	各小学向家长发放报名要件的原件
	9月15日前
	办理新生学籍

	
	7月20日
	优抚对象子女入学到区教育局办理
	
	

	
	8月15日
	查询学校派位、阳光分班结果
	
	

	
	8月16日-18日
	按查询结果到相应小学领取入学通知书
	
	

	
	9月1日
	入学
	
	

	
	9月15日前
	办理新生学籍
	
	

	小升初
	松山区城区小学毕业生
	5月20日-26日
	由学校组织小学毕业生网上报名、打印报名表
	6月20日前
	完成新生入学资格审核

	
	
	网上报名成功后
	向所在小学提交线下报名资料
	7月15日
	由招生学校签发入学通知书

	
	
	5月27日开始
	各小学按照时间排序到区教育局审核报名要件
	8月31日
	持学生持入学通知书到学校报到

	
	
	复审结束之日
	各小学向毕业生家长发放报名要件的原件
	9月1日
	入学

	
	非松城区小学毕业且符合到松城区就读初一的适龄学生
	5月20日-26日
	非松山区城区小学毕业生网上报名、打印报名表
	9月15日前
	办理新生学籍

	
	
	6月9日-10日
	区教育局在十三小审核报名要件
	
	

	
	7月20日
	优抚对象子女入学到区教育局办理
	
	

	
	8月15日
	查询学校派位、阳光分班结果
	
	

	
	8月16日-18日
	按查询结果到相应初中领取入学通知书
	
	

	
	9月1日
	入学
	
	

	
	9月15日前
	办理新生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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